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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卫健预防〔2020〕10 号

各医疗卫生单位：

为推动本区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科学、规范开展， 提升儿童早

期发展工作质量和内涵， 提高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水平， 为儿童提

供全面、连续、规范的医疗保健服务， 建设好青浦区儿童早期发

展基地， 现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为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思想认识， 把基地建设作为建

立和完善区域内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体系的重要环节抓实抓细， 区

卫生健康委成立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

如下：

组长：胡 炯 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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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郭晓虎 区卫生健康委预防科负责人

徐丹凤 区卫生健康委家发科科长

沈利群 区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

吴伟荣 区卫生健康委计财科科长

杜春玲 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副院长

龚伟明 区妇幼保健所副所长

蒋利芳 盈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二、明确职责，合力推进建设

区卫生健康委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

调推进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各项工作， 各成员单位分工协作、

各司其职，合力推进。区卫生健康委各相关科室落实关键环节

管理， 对基地建设进度和质量、经费管理和绩效目标完成等

情况加强督导检查； 中山医院青浦分院作为建设单位， 牵头

组织联合建设单位， 按照上海市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验收

标准，做好场地建设、设施设备人员配备，提供优质服务等；

区妇幼保健所为业务管理机构和联合建设单位， 在做好本单

位基地建设的同时， 加强对辖区内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的健康

教育、业务指导、人员培训、质量控制、督导评估和规范管

理等，做好上下沟通联动。盈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联

合建设单位， 辅助做好基地建设， 开展相应的儿童早期发展

促进指导服务。

三、制定计划，加强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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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要制定年度建设计划，明确工作节点及可量化的工作

指标， 根据业务需求优化基地设置，建设完善服务流程和管理制

度。请区妇幼保健所和盈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 7 月 5 日和

9 月 20 日前将基地建设情况报送至中山医院青浦分院，请中山

医院青浦分院汇总后于 7 月 15 日前和 10 月底，将基地建设情况

总结材料报送至区卫生健康委。

四、对标对表、确保工作成效

请各单位对照沪卫妇幼〔2019〕10 号《关于本市开展儿童

早期发展基地创建工作的通知》中的上海市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

设标准(见附件 1 )，以及沪卫妇幼〔2020〕5 号《关于加强本市

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的通知》中的上海市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

设验收标准(见附件 2 )，确保基地建设工作顺利完成。

特此通知。

附件： 1.上海市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标准

2.上海市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验收标准

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附件 1

上海市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标准

为进一步推动本市医疗保健机构规范开展儿童早期发

展工作， 特制定《上海市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标准》。

一、基本条件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保健机构。科室设置齐全，设

有妇产科、儿科(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妇女保健科、

健康教育科等科室(儿童专科医院可不设妇产科、妇女保健

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不设妇产科、儿科，但在全科诊疗

服务中应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

具有开展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相关业务用房， 包括儿童

保健门诊、亲子活动室、哺乳室、 健康教育室等， 总面积不

少于 1500 平方米。

各专业用房布局、流程合理， 与疾病门诊分区， 符合功

能需要。主要公用设施符合无障碍要求， 保证安全、方便、

舒适。色彩和装饰适合婴幼儿心理特点。

配备全面的设施设备以满足临床、保健服务、培训及科

研需求。具有不同年龄段儿童体格生长测量工具、孕产妇和



儿童膳食营养评价工具、儿童心理行为发育评估工具、亲子

活动玩教具和图书、高危儿及生长发育偏离儿童早期干预设

备、培训及宣传教育设备、儿童早期发展信息化管理系统。

每年 3 万人次及以上。

二、人员配备

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在区级及以上专业社团担任委员等

职务，从事儿童早期发展专业工作 8 年及以上。

高级职称不少于 2 人、副高级职称不少于 4 人。

具有能胜任儿童早期发展工作的专业队伍，业务人员不

少于 40 人。

提供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相关执业资格， 并且参加

过儿童早期发展理论、技能及相关专业培训。

三、功能与任务

建立符合婴幼儿早期发展特点的专业， 开展针对婴幼儿

早期营养以及体格、心理行为和社会能力综合发展的适宜技

术，提供从孕期到婴幼儿期的连续服务(见附表)。

通过孕妇学校、父母课堂、新媒体、母子健康手册、智



慧健康小屋等载体，开展针对父母或带养人的参与式健康教

育和咨询活动， 推广和普及婴幼儿早期发展的理念、基本知

识和育儿技能。

建立产科、儿科(含新生儿科)、妇保科、儿童保健科

等跨学科合作机制，探索符合婴幼儿早期发展规律的服务模

式。

负责辖区内医疗保健机构的儿童早期发展相关技术培

训、业务指导，以及新知识和适宜技术推广。

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科学研究， 探索儿童早期发展适宜技

术，提升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能力。

建立儿童早期发展信息系统， 做好儿童早期发展数据和

信息资料收集和管理。

四、专业与能力

通过孕产期保健， 特别是孕期营养和心理保健， 改善胎

儿的母体环境，促进胎儿发育。

从婴儿出生开始建立健康档案，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和生

长发育监测， 动态观察生长发育水平，及时发现和干预生

长发育偏离儿童。



定期进行营养和喂养评估，提供咨询指导，对母乳喂养

进行咨询指导， 促进母乳喂养； 对婴幼儿营养及喂养进行评

估，改善辅食添加、推广辅食营养补充和强化； 对常见的营

养性疾病进行诊断与治疗，建立接转诊流程。

对儿童心理行为及社会能力等方面的发展进行评估，开

展心理行为发育咨询指导及早期发展的促进活动。 及时发现

儿童发育及行为偏离或障碍，给予咨询指导和及时干预。

开展高危儿筛查， 及时发现高危儿，进行定期监测和早

期干预， 并建立转诊机制。

重视和发挥家庭养育在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作用， 为父

母和家庭提供育儿技能评估和家庭育儿环境评估， 并提供针

对性的咨询和指导服务，帮助父母改善家庭养育环境和条

件；举办父母课堂，进行参与式育儿技能培训。

通过孕妇学校、父母课堂等进行参与式育儿技能示范培

训，改善和提高父母或带养人的育儿技能。

开展多种形式的亲子活动，通过交流、玩耍、游戏、互

动、阅读等达到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目的。

五、组织与管理



成立儿童早期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领导小组

由单位负责人任组长，小组成员应熟悉儿童早期发展理念，

具有医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设专职或兼职管理人

员。

制定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儿童早期

发展服务规范和流程、岗位责任制度、质量管理制度和评估

考核制度。

确保每年有儿童早期发展基地的专项资金投入，提供人

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保障。

附表： 早期发展促进指导服务



附表

早期发展促进指导服务

服

务

内

容

孕期 新生儿期 婴儿期 幼儿期 学龄前期

定期产前检查

孕产妇营养

心理保健咨询

服务

新生儿疾病筛查

新生儿访视

新生儿保健指导

预防接种指导

生长发育监测

眼及视力保健、

耳及听力保健、

口腔保健

营养评估指导

母乳喂养指导

安全保护

回应性照护

个体化保健指导

亲子活动

预防接种指导

生长发育监测

眼及视力保健(重

点 开 展 近 视 防

治)、耳及听力保

健、口腔保健

营养评估指导

安全保护

个体化保健指导

回应性照护

心理保健

预防接种指导

眼及视力保健

( 重点开展近

视防治) 、耳

及听力保健、

口腔保健

体质评估

心理保健

早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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